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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委員  ：  涂謹申議員 (副主席 ) 
    葉劉淑儀議員 , GBS, JP 

陳婉嫻議員 , SBS, JP 
梁志祥議員 , BBS, MH, JP 

 
 
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第 III項  
   

運輸及房屋局  
 
栢志高先生 , JP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房屋 ) 
 
王天予女士 , JP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房屋 ) 
 
郭黃穎琦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房屋 )(私營房屋 ) 
 
吳肇基先生 

高級政務主任 (私營房屋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陳美寶女士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 2 
 
關如璧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庫務 )(收入 ) 
 
稅務局  
 
黃權輝先生 , JP 
稅務局副局長 (執行事務 ) 
 
謝玉葉女士 , JP 
稅務局助理局長  
 
康偉權先生  
印花稅署高級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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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  
 
羅文苑女士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劉雪清女士  
高級政府律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3 

林映儀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秘書長 1 
   劉國昌先生  
 
   助理法律顧問 5 

鄭潔儀小姐  
 
總議會秘書 (1)2 
劉素儀女士  
 
議會秘書 (1)3 
容佩雲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逾期參加法案委員會的申請  
( 立法會CB(1)454/12-13(01)
號文件(只備中文本) 

張 宇 人 議 員 在

2013 年 1 月 21 日

的來函 ) 
 
  主席提述張宇人議員在 2013年 1月 21日就

他逾期參加法案委員會的申請的來函。法案委員會

按照《內務守則》第23(c)條，接納張宇人議員逾期

參加法案委員會的申請。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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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文件  
( 立法會CB(1)452/12-13(01)號
文件(只備英文本) 

香港基督教協進

會 在 2013 年 1 月

17日提交的意見

書 ) 
 

2.  委員察悉法案委員會自上次會議後發出了

上述文件。  
 
 
I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3)263/12-13 號

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CB(1)454/12-13(02)號
文件 

法律事務部擬備

的條例草案標明

修 訂 事 項 文 本

(只限委員參閱 ) 
 

 檔號：無  運輸及房屋局發

出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  
 

立法會LS17/12-13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CB(1)427/12-13(01)號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

《 2012 年 印 花 稅

(修訂 )條例草案》

擬 備 的 文 件 ( 背
景資料簡介 ) 
 

 立 法 會 CB(1)469/12-13 號

文件 (在會議席上提交並
其後於 2013年 1月 25日經
電郵發出 ) 

政 府 當 局 就

《 2012 年 印 花 稅

(修訂 )條例草案》

提交的文件 ) 

 
3.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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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席提醒委員，按照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 83A條，委員在發言前須披露任何直接或間接的

金錢利益的性質。主席、田北俊議員、湯家驊議員、

梁繼昌議員、陳鑑林議員、謝偉銓議員、張宇人議

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姚思榮議員、潘兆

平議員、黃國健議員、胡志偉議員、石禮謙議員、

梁君彥議員、劉慧卿議員、謝偉俊議員、何秀蘭議

員分別申報利益。法案委員會就一次過以書面申報

利益的替代安排進行討論。  
 
5.  在商議工作進行期間，委員曾討論與以下

各方面有關的事宜：額外印花稅對遏抑住宅物業投

機活動的成效、買家印花稅的豁免機制 (特別是政府

當局不豁免股東全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公司繳付

買家印花稅的決定 )、買家印花稅對重建項目的影響

和退回重建項目的買家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對香港

作為一個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地位造成的影響，以

及就實施買家印花稅設定時限。  
 

 6.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提供資料，說明額外印花稅自 2010年
11月推出以來在遏抑住宅物業投機活

動方面的成效，包括就持有期少於 6個
月、 12個月及 24個月的物業徵收額外

印花稅的個案數目和所涉及的額外印

花稅款額分項數字；  
 
(b) 按 住 宅 物 業 代 價 的 款 額 或 價 值 為

2,000萬元、 2,500萬元及 3,000萬元劃

分，提供過去 3年涉及由公司取得住宅

物業的交易數目和此類交易佔各類交

易總數的百分比資料，以及提供在取

得物業後一年、兩年及 3年內轉售的個

案數目；  
 
(c) 考慮設立自我申報機制，豁免股東全

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公司繳付買家印

花稅；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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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考慮在公司股東承諾不會於 3年內出

售所取得物業的條件下，豁免公司繳

付買家印花稅；  
 
(e) 考慮在公司取得住宅物業作重建用途

的情況下，豁免公司繳付買家印花稅； 
 
(f) 考慮就實施買家印花稅設定時限，例

如 24個月或 36個月；及  
 
(g) 提供資料，說明其他經濟體系為管理

非本地居民買家對住宅物業的需求而

採取的措施，以及海外國家在實施買

家印花稅方面的經驗，包括買家印花

稅的稅率／百分率、豁免機制及成效。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載於立法

會 CB(1)511/12-13(02) 號 文 件 ， 並 已 於

2013年 2月 4日送交委員參閱。 ) 
 

7.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將於 2013年 2月
4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舉行。  
 
 
IV. 其他事項  
 
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3月 28日  
 



 

附錄  
 

《 2012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 期： 2013年 1月 25日 (星期五 ) 
時 間：上午8時 30分  
地 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逾期參加法案委員會的申請  
000600 - 000638 
 

主席  
 

張宇人議員逾期參加法案委員會的

申請  
 

 

000639 - 001353 
 

主席  
田北俊議員  
湯家驊議員  
梁繼昌議員  
陳鑑林議員  
謝偉銓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張宇人議員  
林健鋒議員  
黃定光議員  
姚思榮議員  
潘兆平議員  
 

委員披露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  
 

討論一次過以書面申報利益的替代

安排  

 

議程第 II項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文件  
001354 - 001412 
 

主席  
 

委員察悉法案委員會自上次會議後

發出了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 2013年
1 月 17 日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 立 法 會

CB(1)452/12-13(01)號文件 )。  
 

 

001413 - 001507 
 

主席  
黃國健議員  
胡志偉議員  
 

委員披露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  
 

 

議程第 III項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1508 - 003000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就《 2012年印花稅 (修訂 )條
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作一般介

紹 (立法會CB(1)469/12-13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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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3001 - 003046 
 

主席  
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披露直接或間接的金錢

利益  
 

 

003047 - 003551 
 

主席  
田北俊議員  
政府當局  
 

田北俊議員詢問，就物業發展商在政

府當局引入買家印花稅前於政府拍

賣或招標中購得的土地而言，政府當

局有否因應徵收買家印花稅是否會

令物業發展商循法律途徑向其提出

申訴的問題，徵詢法律意見，因為新

措施可能會減低非本地買家取得住

宅物業的興趣，從而令潛在買家的數

目減少。  
 
政府當局解釋，制定新法例以實施加

強 的 額 外 印 花 稅 及 引 入 買 家 印 花

稅，不會與透過拍賣或招標出售政府

土地的條件有任何抵觸。  
 
政府當局回應田北俊議員對買家印

花稅及額外印花稅的提問時表示，稅

率 劃 一 為 15%的 買 家 印 花 稅 將 適 用

於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外的任何人士

取得的所有住宅物業，目的是優先照

顧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 (相對於非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買 家 而 言 ) 的 置 業 需

要。額外印花稅按政府當局就買家在

不同的物業持有期內轉售有關住宅

物業所訂的稅率徵收。  
 

 

003552 - 004031 
 

主席  
梁繼昌議員  
政府當局  
 
 

梁繼昌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   
 
(a) 買家印花稅是否適用於以合夥或

信託形式購買物業的情況；及  
 
(b)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豁免香港的宗

教及／或慈善團體繳付買家印花

稅。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a) 政府當局的政策目的，是向簽立

住宅物業買賣協議及售賣轉易契

的任何人士 (包括公司、合夥及信

託 )徵收買家印花稅，惟在取得住

宅物業時代表自己行事的香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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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久性居民，或未成年或精神上無

行 為 能 力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除

外。後兩類人士由於沒有能力簽

訂具法律約束力的協議，現實上

須由他人代其行事；及  
 
(b) 就饋贈住宅物業予《稅務條例》

(第 112章 )第 88條下獲豁免繳稅

的慈善機構的情況而言，條例草

案建議豁免徵收買家印花稅。政

府當局會研究有關豁免宗教及／

或慈善團體就取得住宅物業繳付

買家印花稅的建議。  
 

004032 - 005231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關注事

項  —  
 

(a) 鑒於政府當局自 2010年 11月實施

額外印花稅及在 2012年 10月 26日
公布實施加強的額外印花稅和引

入買家印花稅後，住宅物業價格

依然繼續急升，額外印花稅在應

對過熱的住宅物業市場方面的成

效令人懷疑；  
 

(b) 實施加強的額外印花稅會降低賣

方出售物業的意欲，導致二手市

場供應的住宅單位數目減少；  
 

(c) 買家印花稅實際上會窒礙香港永

久性居民擁有的公司購買住宅物

業。《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保

護 私 人 和 法 人 財 產 的 取 得 、 使

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政府當

局應設立自我申報機制，豁免股

東全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公司繳

付買家印花稅；  
 
(d) 買家印花稅會減低私人物業發展

商進行物業重建的興趣，因為他

們須在取得個別單位時預先繳付

買家印花稅，而所繳付的買家印

花稅可能會在多年後才獲退回；

及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6(a)
及 6(c)段所載採

取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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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e) 政府當局應考慮在公司取得住宅

物業作重建用途的情況下，豁免

公司繳付買家印花稅。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a) 額外印花稅在 2010年 11月實施以

來，一直能有效遏抑短期投機活

動。賦權引入額外印花稅的法例

通過後， 2011年的確認人轉售和

於取得物業後 24個月內轉售的個

案 數 目 較 2010 年 大 幅 下 跌 了

42.5%。在 2012年，有關數目較

2011年的數目再減少了 56%；  
 
(b) 住宅物業市場熾熱的情況由多項

因素造成，包括整體供求失衡、

大量資金湧入及利率極低的環境

等；  
 
(c) 買家印花稅並無禁止香港永久性

居民擁有的公司購買住宅物業，

只 是 增 加 了 進 行 物 業 交 易 的 成

本；  
 
(d) 純粹基於股東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而豁免公司繳付買家印花稅並不

恰當。在法律上，公司是獨立於

其 股 東 的 實 體 。 根 據 香 港 的 法

律，政府當局只會區分本地註冊

成立的公司和海外註冊成立的公

司，而不會考慮公司股東的身份

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  
 
(e) 建議設立的自我申報機制未能解

決香港永久性居民股東可透過將

物業權益轉移至非香港永久性居

民股東，從而規避繳付買家印花

稅的問題；及  
 
(f) 在能夠確實證明私人物業發展商

取得住宅物業是作重建用途而有

關發展商其後能履行各項豁免條

件之前，政府當局難以豁免有關

發展商繳付買家印花稅。政府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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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局建議制訂退回稅款機制。透過

該機制，任何人或公司就取得住

宅物業以興建不動產所繳付的買

家印花稅將獲退還，但條件是所

興建的不動產必須在 6年內建成

(在特定情況下，有關限期可予延

長 )。為配合進行重建的實際情

況，就買家印花稅的目的而言，

"6年期 "將會由有關發展商成為

相關重建項目整個地段的擁有人

當天開始計算。  
 

005232 - 005759 
 

主席  
王國興議員  
政府當局  
 

王國興議員支持政府當局實施旨在

優先處理本地買家的房屋需求的買

家印花稅，並提出以下問題  —  
 
(a) 鑒於港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不斷下

跌，把買家印花稅的稅率劃一定

為 15%，會否有效減少內地買家

對物業的需求；及  
 
(b)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把額外印花稅

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涵蓋物業發展

商在當局發出佔用許可證後發售

的一手住宅單位，以打擊私人物

業發展商囤積單位的情況。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a) 政府當局認為適宜把買家印花稅

的 稅 率 定 為 15% 。 事 實 上 ， 在

2012年 10月 26日公布實施買家印

花稅後，非本地買家在住宅物業

市場進行交易所佔的比率已有所

下跌。政府當局亦參考了部分海

外司法管轄區在非本地人士購買

住 宅 物 業 方 面 所 採 取 的 類 似 措

施；及  
 
(b) 物業發展商就何時在一手市場發

售其住宅物業所作的商業決定，

取決於多項因素。現時的住宅單

位空置率甚低，約為 4%。政府當

局目前無意把銷售一手物業納入

額外印花稅的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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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5800 - 010649 
 

主席  
林健鋒議員  
政府當局  
 

林健鋒議員認為，若香港永久性居民

擁有的公司的股東承諾不會在 3年內

出售所取得的物業，該等公司應獲豁

免繳付買家印花稅，因為部分公司購

買住宅物業是作員工宿舍用途，並非

為了進行投機活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a) 有意見關注到非本地買家在住宅

物業市場進行交易所佔的比率普

遍處於上升趨勢，由 2010年佔所

有 交 易 的 4.5% 上 升 至 2011 年 的

6.5%；  
 
(b) 買家印花稅旨在於目前的市場環

境下，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

買家 (相對於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買家而言 )的置業需要。政府當局

在 2012年 10月 26日公布實施買家

印花稅後，非本地買家在住宅物

業市場進行交易所佔的比率，估

計下跌至 3%；及  
 

(c) 豁免公司買家繳付買家印花稅會

嚴重削弱買家印花稅的成效。鑒

於公司的架構複雜，香港永久性

居民股東可透過把物業權益轉移

至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股東，以逃

避繳付買家印花稅。有關方法包

括作出提名、發出信託聲明書或

授權書、配發新股或發行新類別

的股份等。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6(b)
及 6(d)段所載採

取跟進行動。  

010650 - 011327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銓議員原則上支持實施加強的

額外印花稅及引入買家印花稅，以紓

緩私人住宅物業市場進一步升溫的

情況。謝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 
 
(a) 就買家印花稅所訂的退回稅款機

制的適用範圍，會否擴大至涵蓋

翻新住宅物業的項目；  
 
(b)  若重建項目涉及契約修訂，適用

於 就 買 家 印 花 稅 所 訂 的 退 回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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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款機制的 "6年期 "會如何計算；

及  
 
(c) 政府當局會否就取得由住宅及非

住宅單位組成的綜合用途樓宇徵

收買家印花稅。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a) 就買家印花稅所訂的退回稅款機

制不適用於取得住宅物業以進行

翻新或修葺工程的情況。雖然政

府當局歡迎私營機構主動修復舊

樓，但認為投資者取得物業並為

整幢物業進行修葺工程，並非支

持各項需求管理措施的政策目標

的證明； 

 
(b) 在取得某地段需要修訂契約的情

況下，"6年期 "會由首次修訂有關

地段的契約完成當天開始計算；

及  
 
(c) 某物業的買賣協議是否可予徵收

買家印花稅按該物業的核准用途

決定。根據《印花稅條例》 (第
117章 )第 29A(1)條 所 載 "非 住 宅

物業 "的定義，政府租契、公契或

佔用許可證可用來決定某物業的

核 准 用 途 是 住 宅 還 是 非 住 宅 用

途。  
 

011328 - 011637 
 

主席  
梁君彥議員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  
 

梁君彥議員披露直接或間接的金錢

利益  
 

梁君彥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豁

免股東全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公司

繳付買家印花稅。  
 
梁君彥議員及張宇人議員詢問，買家

印花稅及額外印花稅會否適用於取

得 "雙重用途 "(即商業及住宅用途 )的
物業的情況。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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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a) 豁免公司繳付買家印花稅可能會

導致逃稅行為，因為公司可透過

轉移股份把物業轉至非香港永久

性居民名下，而政府當局不可就

此徵收買家印花稅；及  
 
(b) 若根據《印花稅條例》，某物業

的核准用途是全部或部分作住宅

用途，該物業會視作住宅物業。

若某份買賣協議涉及住宅及非住

宅單位，該份協議會視作是住宅

物業的買賣協議，須被徵收印花

稅，包括從價印花稅、額外印花

稅及買家印花稅 (如適用 )。  
 

011932 - 012214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胡志偉議員問及海外司法管轄區在

非本地人士購買住宅物業方面取得

的經驗和採取的措施。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曾研

究新加坡、澳洲及澳門在非本地人士

購買住宅物業方面的情況。政府當局

強調，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會參照本身

的特定環境及法律制度，制訂措施和

政策，海外的經驗主要作參考用途。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6(g)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012215 - 012859 
 

主席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披露直接或間接的金錢

利益  
 
劉慧卿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關注事

項  —  
 
(a) 原則上支持實施加強的額外印花

稅及引入買家印花稅，以紓緩私

人住宅物業市場進一步升溫的情

況；  
 
(b) 對擬議措施的成效表示關注，因

為即使政府當局實施額外印花稅

及公布各項新措施，住宅物業價

格依然繼續急升；及  
 
(c) 政府當局應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盡快繼續增加土地及單位供應，

以便從源頭處理房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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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a) 住宅物業市場現時的熾熱情況是

多項因素結合的結果，包括整體

供求失衡、流動資金充裕，以及

利率極低的環境等；及  
 
(b) 行政長官在 2013年施政報告中宣

布多項房屋及土地供應的短中期

措施，以處理供求失衡的情況。

在 未 來 3至 4年 ， 估 計 應 合 共 有

67 000個一手單位在私人住宅物

業市場推出發售。  
 

012900 - 013609 
 

主席  
謝偉俊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俊議員披露直接或間接的金錢

利益  
 

謝偉俊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問題  —  
 
(a) 買家印花稅窒礙非香港永久性居

民和股東全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

公司購買住宅物業，是一項帶有

歧視成分的措施，會打擊香港作

為一個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聲譽

和地位；及  
 
(b) 有否任何海外司法管轄區採取類

似措施，限制非本地人士購買住

宅物業。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a) 買 家 印 花 稅 是 一 項 需 求 管 理 措

施，亦是一項在現時的特別情況

下引入的特別措施。在物業市場

的供求狀況恢復平衡後，政府當

局會考慮撤銷這項措施；  
 
(b) 買家印花稅並無禁止非本地人士

取得住宅物業，只是增加了交易

成本；及  
 
(c) 若 干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 例 如 英

國、澳洲、新加坡及澳門 )已在非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6(g)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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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本地人士購買住宅物業方面，採

取了類似措施。  
 

013610 - 014007 
 

主席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披露直接或間接的金錢

利益  
 
何秀蘭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關注事

項  —  
 
(a) 原則上支持政府當局採取措施，

遏抑住宅物業市場的短期投機活

動；  
 
(b) 增加土地和房屋單位供應是應對

住宅物業市場持續處於熾熱狀態

的 終解決辦法；及  
 
(c) 位於舊區的一些舊商業大廈有不

少單位被佔用人用作住宅用途。

由於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不

適用於商業樓宇，有意見關注到

投機活動會令此類物業的價格上

升。  
 

何議員問及用作住宅用途的商業樓

宇的數目，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由

於政府當局需要獲得進入處所的權

利方可確定某特定單位現時的實際

用途，因此要取得該等資料極為困

難。  
 

 

014008 - 014524 
 

主席  
田北俊議員  
政府當局  
 

田北俊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問題  —  
 

(a) 買家印花稅是一項針對海外買家

的措施，帶有歧視成分和保護主

義色彩，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形象；  
 
(b) 政府當局應考慮就實施買家印花

稅設定時限；及  
 
(c) 在賣方清拆土地上的原有物業後

取得未經發展的土地，是否需要

繳付買家印花稅。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6(f)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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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a) 部分海外地區 (例如新加坡、澳門

及澳洲等 )已就非本地人士購買

住宅物業訂立限制；  
 
(b) 政府當局認為預設一個視為無須

再實施買家印花稅的日期並不可

行。為了提供所需的彈性，以便

因應市場情況及時調整所適用的

額 外 印 花 稅 及 買 家 印 花 稅 稅 率

(如有需要稅率可調整至零 )，政

府當局在條例草案中建議透過訂

立須經立法會以先訂立後審議程

序處理的附屬法例，調整額外印

花稅及買家印花稅的稅率；及 

 
(c) 在二手市場取得未經發展的住宅

用地，需要繳付買家印花稅。  
 

014525 - 015126 
 

主席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  
 

(a) 鑒於買家印花稅將適用於公司取

得的住宅物業 (不論該等公司是

否由香港永久性居民持有 )，有關

措 施 可 能 會 影 響 真 正 的 置 業 人

士，例如以公司名義取得住宅物

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以及

在香港購買住宅物業作員工宿舍

用途的海外公司。股東只包括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公司買家應獲豁

免繳付買家印花稅；及  
 
(b) 買家印花稅會減低私人物業發展

商進行物業重建的興趣，從而妨

礙重建工作，令住宅單位供應減

少及推高物業價格。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a) 公司的架構可以很複雜，而且可

以多種不同的形式存在。註冊公

司可能包括大量股東，當中部分

可能是在海外註冊成立的法人團

體，無須向印花稅署或公司註冊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議紀要第 6(e)
段 所 載 採 取 跟

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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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處提供其股東的資料。就此，建

議中的自我申報機制需要涵蓋多

少層的公司架構方可確認實際股

東的身份，頓成疑問。因此，要

制訂一個能夠有效涵蓋一切情況

並堵塞所有已確定的漏洞的機制

極為困難；及  
 
(b) 當局已針對重建項目建議就買家

印花稅制訂退回稅款機制。  
 

015127 - 015507 
 

主席  
梁繼昌議員  
政府當局  
 

梁繼昌議員贊同政府當局的意見，認

為  —  
 
(a) 買家印花稅並無禁止非本地人士

購買住宅物業，只是增加了交易

成本；及  
 
(b) 鑒於公司的架構複雜，股東可透

過各種方法把物業權益轉移至非

香港永久性居民股東，以逃避繳

付買家印花稅。  
 

 

015508 - 020159 
 

主席  
湯家驊議員  
政府當局  
 

湯家驊議員建議，為堵塞逃稅的漏

洞，政府當局應以更明確的字眼訂明

任何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代表自己或

以公司名義取得住宅物業，或透過轉

移 "物業控股公司 "的股份取得住宅

物業，均須繳付買家印花稅。  
 
湯議員問及買家印花稅是否適用於

聯權共有及以饋贈形式轉移住宅物

業的情況。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a) 在根據現行《印花稅條例》憑藉

聯權共有形式中的生存者取得權

轉移物業的情況下，不可予以徵

收從價印花稅。由於不可予以徵

收從價印花稅的文書不會被徵收

買家印花稅，根據條例草案，買

家印花稅將不適用於上述情況；

及  
 
(b) 香港永久性居民以饋贈形式把住

宅物業轉移至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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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這

些近親除外 )，需要繳付買家印花

稅。  
 

020200 - 020335 
 

主席  會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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